
監察院糾正案件結案情形一覽表 105年 3月 

 

案號 被 糾 正 機 關 改 善 情 形 結案情形 

104 

交 

正 

3 

設施改善情形： 

1. 屏東縣政府 103 年度新增 2 名稽核人員，落實旅宿管理與稽查等

相關作為，並將加強對旅宿法規及檢查技巧的教育訓練。 

2. 屏東縣政府於 103年 8月 4日公布停止適用「屏東縣政府查處違

規旅館及民宿標準作業程序」。 

3. 旅館違規擴大營業，縣市政府得否同時依建築法第 91條規定對違

規業者進行裁處乙節，內政部業以 105年 2月 15日內授營建管字

第 1050801863函作明確釋示，通函各縣市政府，已有明確依據得

據以執行。 

交通及採購委員

會 105.03.08第 5

屆第 20 次會議決

議：糾正案及調查

案均結案存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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